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2015年12月22日

	事项名称
	对渔获物、渔业证件、渔船、渔具、捕鱼方法以及渔用配合饲料、渔用药品进行检查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办事对象
	管理相对单位和个人

	法定期限
	即时
	承诺期限
	即时

	实施机关
	岳阳楼区农林水务局
	责任科室
	渔政水产管理站

	咨询电话
	07302991698
	投诉电话
	07302991673

	受理条件
	1、 监督检查；

2、 群众举报；

3、上级交办。

	申报材料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第七条：渔政检查人员有权对渔业膛渔业船舶的证件、渔船、渔具、渔获物和捕捞方法，进行监督检查。《湖南渔业条例》第七条：渔政检查人员执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交付的任务，有权对渔获物、渔业证件、渔船、渔具、捕鱼方法以及渔用配合饲料、渔用药品进行监督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批准1987年10月20日农牧渔业部发布)第七条 渔政检查人员有权对各种渔业及渔业船舶的证件、渔船、渔具、渔获物和捕捞方法，进行检查。渔政检查人员经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者方可执行公务。《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农业部令第6号）第十六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和公海从事渔业捕捞活动，应当经主管机关批准并领取渔业捕捞许可证，根据规定的作业类型、场所、时限、渔具数量和捕捞限额作业。渔业捕捞许可证必须随船携带(徒手作业的必须随身携带)，妥善保管，并接受渔业行政执法人员的检查。

	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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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确定检查内容、方式和时间


检查人员两人以上，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告知相对人权利与义务
    

现场检查

未发现违法行为



依法应当责令改正的行为
发现日后难以取得的证据

应当进行行政处罚的行为















监督检查现场





发现违法行为





制作检查笔录、说明检查结论





制作检查笔录





制作检查笔录





请求报批





责令改正





保存证据





归档





按照规定的日期进行复查





未按要求整改





按要求整改





进入行政处罚程序





检查结束








